灵璧县2023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培育机构遴选公告

[bookmark: _GoBack]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3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2023〕490号）要求：“由项目管理部门依法依规遴选确定培育机构，并与培育机构签订培育合同。”现将遴选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培育类型、数量及补助标准
	类型
	数量（人）
	补助标准（元/人）
	合 计（元）

	经营管理型
	400
	3500
	1400000

	专业生产型
	50
	1500
	75000

	技能服务型
	50
	1500
	75000

	农民素质素养提升培训行动
	1000
	100
	100000

	合  计
	1500
	 
	1650000


2、 申报条件
（一）高质高效完成上一年度培育任务的培育机构优先选用；
（二）近三年内无失信、违规违纪现象记录；
（三）培育机构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办学许可证，主营业务包括教育培训、农业技术推广；
（四）具备培育必须的教学、实践、管理和跟踪服务条件，包括：课堂集中教学场所及配套设施设备，实践实训场所或合作实训基地，专职教学管理人员和专兼职教师队伍，每名学员要有跟踪服务人员，培育目标所要求的其他软硬件条件等。
三、申报要求和程序
（一）机构申报。具备条件的申报机构填写申报书，附法人证书、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师资证书、机构场所等资料，按照装订目录（附件2）顺序装订成册一式五份（复印件需加盖申报机构公章）报县农业农村局科教股。（联系人：李股长；咨询电话：0557-6031347）
申报截止时间2023年6月28日下午17点整，逾期不予受理。
（二）审核。县农业农村局会同财政局组织相关专家按要求对机构进行评分，按照得分从高到低选择3家申报机构承担我县2023年高素质农民培育任务。
（三）结果公示。审核结果在相关官网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四）签订合同。公示期满后，县农业农村局与最终确定的培育机构签订培育合同，明确培育目标任务、培育质量、完成时限及跟踪指导服务、绩效目标等。   
附件：
1、灵璧县2023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培育机构申报书
2、装订目录
3、遴选对象范围和条件
4、灵璧县2023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培育机构审核表

                           灵璧县农业农村局

2023年6月19日
 























附件1
灵璧县2023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
 
培育机构申报书
 
 
 
 
 
 
申报培育项目名称：                                                    
申  报  单  位：                                                   
法  人  代  表：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地          址：                                                  
 
 
 
年     月     日
 
 
 
 


	
培育
时间
	培育对象
	培育人数（人）
	培育学时（一天按8学时折算）
	培育内容

	 
	 
	 
	 
	 

	一、申报任务数及理由
	 
 

	 
二、保障措施
 
 
	 
 
 
 
 
 

	三、县级主管部门审核
	 
拟安排培育任务数        人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装订目录
 
1、近3年无失信、违规违纪现象记录承诺书
2、申报书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须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4、办学许可证（或营业执照范围含有教育培训、农业技术推广）复印件
5、实施计划
6、2020年以来承担高素质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任务（提供业绩证明材料和验收证明材料）
7、师资证书、合同或协议
8、机构场所简介、照片、合同或协议
9、其他需补充提供材料
 
 
 
 
 
 
 
 















附件3
遴选学员范围和条件
 
遴选条件：年龄16至60周岁，正在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务农农民、返乡入乡创业创新者、乡村治理及社会事业服务等人员。
经营管理型人员培育。重点面向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带头人、农村创业创新者、乡村治理及社会事业发展带头人等，提高经营管理、就业创业、服务乡村社会事业发展能力。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带头人主要包括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小微企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带头人等；农村创业创新者主要包括院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科技人员、乡土人才、能工巧匠等返乡入乡在乡创业人员等；乡村治理及社会事业发展带头人主要包括村“两委”成员以及乡村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专业人才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育对象，每人结对帮扶同产业的脱贫户1个以上。
专业生产型和技能服务型人员培育。专业生产型重点面向从事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的农业劳动者，提高技术技能水平；技能服务型重点面向农业专业技术服务人员和乡村社会事业服务人员等，提高服务农业农村发展的能力水平。
农民素质素养提升培训行动。以行政村为单位，面向小农户开展素质素养提升试点培训。选若干个有需求、有组织能力的村，每个村不超过2个班、培训专题不重复。每个班不少于50人、不少于2个专题培训课程、培训时长为半天至一天、培训内容为综合素质素养课程。
各类培育对象当年不重复，此前参训过的学员可以在本年度继续参加不同类型、不同层级或知识更新类培育。

 


	序号
	审核标准
	分值
	得分
	备注

	1
	近3年无失信、违规违纪现象记录
	 
	 
	不提供承诺书的不予参加评审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须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
	 
	 

	3
	具有办学许可证或营业执照范围含有教育培训、农业技术推广
	3
	 
	 

	4
	实施计划
	10
	 
	计划明确清晰合理，符合申报培育类型要求，有组织管理机构，有工作人员专人负责、有满足培训场地管理、授课教师管理、学员管理考勤等工作制度，无组织管理机构扣5分，无管理制度扣5分。

	5
	2020年以来承担过高素质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任务
	10
	 
	每提供一个业绩得5分，最多得10分（提供业绩证明材料和验收证明材料）。

	6
	培育场所及教学必备设施设备
	20
	 
	具备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必要的培训场所、现代化教学设备等（附照片）；非本机构的教学场所及教学设备需提供合同或协议等相关证明材料。

	7
	实训基地
	15
	 
	具备实践实训基地，提供本单位自有实践实训基地照片和相关证明材料或其他实践实训基地照片、使用合同。

	8
	师资统计表
	20
	 
	学历或职称、合同协议（每提供一个人员得2分，最多得20分）。

	9
	跟踪服务能力
	20
	 
	每班至少有5名跟踪服务人员，每增加1人得4分，最多得20分。

	 
	合  计
	100
	 
	90分以上为入选基本条件

	评
审
结
果
	 
是否符合培育机构遴选要求：                   


拟定培育人数：
 
 
审核组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灵璧县2023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培育机构审核评分表


